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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協助114年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受災戶，有關「青壯年農
民從農貸款」借款人不受農業外所得上限規定案，請依說明
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（下稱農貸辦法）第16條第

2項規定，「青壯年農民從農貸款」（下稱青壯農貸款）借
款人於貸款存續期間，有農業以外其他職業者，其所支領之
年薪資所得加計執行業務所得之合計數，自112年1月1日
起，不得高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本工資全年總額之1.25倍。
另依農貸辦法第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青壯農貸款於貸款存
續期間內，每年應至少辦理1次查驗。

二、復依農業部執行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災後復原重建辦法第3
條附表規定，青壯農貸款借款人受災者，於花蓮馬太鞍溪堰
塞湖災後重建特別條例施行期間內，其有農業以外其他職業
者，所支領之年薪資所得加計執行業務所得之合計數，不受
農貸辦法第16條第2項之限制。

三、考量馬太鞍溪堰塞湖受樺加沙颱風外圍環流降雨影響，發生
溢流潰壩，導致下流地區農業受損嚴重，青壯年農漁民遭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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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期收入中斷之困境，為協助其維持基本生活並迅速進行受
損農業環境復原重建，青壯農貸款借款人受災者，依上開規
定，不受農業外所得上限規範之辦理方式如下：

(一)青壯農貸款借款人於貸款經辦機構每年查驗時，應檢具年
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及受災地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、稅捐稽徵機關或貸款經辦
機構出具之受災證明文件佐證，供貸款經辦機構查驗。

(二)經審核符合規定者，114年及115年薪資不受勞動基準法所
定基本工資全年總額1.25倍之規定限制。

正本：設有信用部之農(漁)會、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
司、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
農業信用保證基金

副本：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(市)政府、本部農糧署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檢查局、農
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、財團法人農漁會南區資訊中心、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
聯合訓練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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